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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6 年 4 月 12 日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令第 37 号） 

第一章 基本原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、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，正确调整

民事关系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，根据宪法

和我国实际情况，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、法

人之间、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。 

第三条 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。 

第四条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、公平、等价有偿、诚实信

用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公民、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

织和个人不得侵犯。 

第六条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，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应当遵

守国家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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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

益，破坏国家经济计划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。 

第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，适用中华人

民共和国法律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，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

国人、无国籍人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二章 公民（自然人） 

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

第九条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，

依法享有民事权利，承担民事义务。 

第十条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。 

第十一条 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，具有完全民事行

为能力，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，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

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

要生活来源的，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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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

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、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；其他民事活动由

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，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。 

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他的法定代

理人代理民事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

人，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。 

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

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；其他民事活动

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，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。 

第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

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。 

第十五条 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，经常居

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，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。 

第二节 监 护 

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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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，由下列人员

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： 

（一）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； 

（二）兄、姐； 

（三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，经未

成年人的父、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

村民委员会同意的。 

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，由未成年人的父、母的所在单位或

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。

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决。 

没有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，由未成年人的父、母

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

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。 

第十七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

人，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： 

（一）配偶； 

（二）父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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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成年子女； 

（四）其他近亲属； 

（五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，经精

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同意的。 

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，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

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。对指定不服提起诉

讼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决。 

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，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

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。 

第十八条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、

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，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，不得处理被监护

人的财产。 

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，受法律保护。 

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，应

当承担责任；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，应当赔偿损失。人民

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，撤销监护人的资格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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